
大连科技学院学生处文件
大科学发〔2025〕82 号

关于印发《大连科技学院奖学金评定办法（修

订）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大连科技学院奖学金评定办法（修订）》经研究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大连科技学院奖学金评定办法（修订）

大连科技学院学生处

2025 年 6 月 10 日

大连科技学院 学生处 2025 年 6月 10 日印发



附件

大连科技学院奖学金评定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积极鼓励学生努

力学习，奋发向上，开拓创新，全面成才，结合我校奖学金评

定与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对象、种类、评定条件与标准

第二条 享受奖学金的对象

凡属国家招生计划录取的本校学生均可参加以下相应的

各类奖学金评定。申请延长学业年限的在延长期内不参加评比

(因生病或其他原因休学的除外)。

第三条 奖学金的种类和金额

奖学金分为：董事长奖学金、校长奖学金、学生综合奖学

金。

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,董事长奖学金金额为每人每学年

10000 元；校长奖学金金额为每人每学年 6000 元；学生综合奖

学金分为三个等级：一等每人每学年 2500 元，二等每人每学

年 1500 元，三等每人每学年 1000 元。

第四条 奖学金评定的基本条件

1.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方针政策，热爱祖国，遵

纪守法，维护公德，关心集体，热爱劳动，学习目的明确，能

模范遵守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；

2.努力勤奋学习，参评学年各门课程（不含公共选修课）



考试（考查）成绩为及格以上；

3.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集体活动；

4.参评学年受处分（含处分未解除）或参评时受处分，不

参加奖学金评定；

5.学生日常行为量化考评不及格，不参加奖学金评定。

第五条 奖学金的评选标准

1.董事长奖学金、校长奖学金原则上按照该学年的必修课

（含限选课）的平均学分绩来选拔，并优先考虑家庭特殊困难、

艰苦朴素、自强不息、品学兼优的学生和为学校取得特殊荣誉

的学生；

2.综合奖学金严格按照该学年的必修课（含限选课）的平

均学分绩评定；

平均学分绩=∑ （课程成绩×课程学分）/∑ 课程学分

第六条 各项奖学金不能同时兼得。

第三章 发放

第七条 奖学金评定后，由学生处进行校内公示。

第八条 学生综合奖学金由学生处批准后发放。董事长奖

学金和校长奖学金由校长办公会议批准通过后发放，并颁发荣

誉证书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九条 2016 年 11 月 21 日印发的《大连科技学院奖学金

评定办法》（大科院发〔2016〕218 号）同时废止。本办法自

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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